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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证书和标志的管理，规范证

书的制作，保证证书和标志正确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程序适用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颁发的认证合格产品、

过程和服务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

第二章 颁 证

第三条 经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总经理批准，向产品、过程和服务认

证评定合格的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

第四条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三年，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定期监督来保持。获证企业在

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允许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五条 认证证书中说明了认证所依据的标准和（或）其它技术规范性文件，并带有北京

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的名称及认证标志。

第六条 认证证书包括明确了以下内容：

（一）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委托人的名称、地址；

（二） 制造商的名称、地址；

（三） 生产厂的名称、地址；

（四） 获得认证的产品，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注册商标、主要性能参数；

（五）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或其他技术规范性文件，包括版次和（或）

修订号；

（六） 所采用的认证模式；

（七） 签发日期；

（八） 有效期；

（九） 证书编号；

（十） 检测二所的名称；

（十一）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七条 认证证书的形式：

（一） 当申请人有要求时，认证证书可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当对英文内容发生争议

时，以中文为准。

（二） 认证证书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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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认证标志的形式：

（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认证标志是证明产品、过程和服务符合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认证要求的直接体现。

（二） 只有通过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认证的产品、过程和服务方能

使用相应认证标志。

第九条 认证标志的样式。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认证标志由图案加文

字组成。

认证标志基本图案详见图 1。

图 1 认证标志基本图案

第十条 证书的发放。证书发放采取自取或者邮寄的方式。

第十一条 标志的发放。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向获证企业发放标志的

电子版。

第三章 使 用

第十二条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只能用于获证产品、过程和服务。

第十三条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借用或冒

用。

第十四条 获证企业不得做出有关认证资格误导性的说明，也不得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

证书、标志或认证证书、标志的某一部分。

第十五条 获证企业的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时，应立即停止有关认证资格的宣传

及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第十六条 获证企业的认证范围缩小时，应及时修改宣传材料，并确保在认证范围内进行

宣传和使用。

第十七条 使用标志时，标志必须醒目、清楚，并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改变认证标

志的形状和颜色。认证标志可采用印刷、模压等方式制作。

第十八条 对于体积较小的获证产品、过程和服务，须经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

有限公司同意，方可使用变形的认证标志。

第十九条 认证标志的正下方或左方或右方应注明认证证书编号和认证标准号；若位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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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须经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批准，可以不注明认证证书编号

和产品、过程和服务标准号。

第二十条 获证企业不得将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的认证标志用在与

认证证书无关的范围，进行宣传，造成误导；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证范围以外的

活动。

第二十一条 获证企业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使检测二所和（或）认证制度声誉受损，

失去公众信任。

第二十二条 获证企业必须建立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认证标志的使

用制度，设专人负责，认真填写记录。记录应包含获证产品、过程和服务的证书号、

规格型号、使用标志的数量、规格等内容。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获证企业应遵守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管理规定，并接受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

二检测所有限公司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获证企业每年须接受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对其认证标

志使用情况的核查。

第二十五条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按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公布认证企

业和获证产品、过程和服务等相关信息，以便于公众进行查询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六条 对伪造、假冒、涂改、出借、转让认证标志及其他违反认证标志管理规定的，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除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责令公开更正

外，还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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